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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行业无组织排放VOCs废气收集与治理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10801]1  任务来源
2022年，浙江工业大学牵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非点源异味和低浓度 VOCs 污染溯源与治理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下设课题“非点源异味和低浓度 VOCs 治理技术工程示范” ，项目编号:2022YFC3702005。
以典型工业园区为研究对象，在有机耦合其他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在国家级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工程示范，构建非点源废气收集输配系统，建立多单元集成的废气处理工程装置，制定《石化行业无组织排放VOCs废气收集与治理技术规范》。
本标准参编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中华环保联合会VOCs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南通润泽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石化宁波镇海炼化有限公司、北京国环汇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3013]2 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2.1 标准制定必要性
石化生产作为工业生产重要组成，污染物排放对周边区域空气质量影响显著，特别是石化园区无组织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特征尤为复杂多变，更容易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重大威胁。VOCs挥发性强，涉及行业广，产排污环节多，无组织排放特征明显。虽然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对VOCs无组织排放提出密闭封闭等要求，但目前广大企业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管理水平差，收集效率低，逸散问题突出。
研究表明，我国工业VOCs排放中无组织排放占比达60%以上。目前无组织排放源高度低，污染物尚未得到充分稀释即进入呼吸带，污染物往往呈多点、分散的无规则排放，监测、定量和管理的难度大；同时缺乏对于石化行业无组织大气污染物收集与治理技术的综合性措施和要求的整理，因此，亟待制定石化行业无组织VOCs收集与治理防治技术规范，为相关行业的无组织废气处理提供技术支持。
2.2编制依据
（1）国家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33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国发[2021]32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23]24号）、《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环办便函〔2023〕400号等。
（2）石化行业无组织VOCs废气排放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含 2024 年修改单）、《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含 2024 年修改单）、《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等。
（3）废气收集技术标准：《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GB/T 16758-2008）、《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WS/T 757-2016）、《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2015）等。
（4）油气回收技术标准：《油气回收处理设施技术标准》（GB 50759-2022）等。
（5）石化行业相关安全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 50160-2008）、《石油气体管道阻火器》（GB/T 13347-2010）、《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SH/T 3007-2014）等。
2.3 编制原则
（1）以国家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政策和规划为根据，遵守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的相关强制性要求，有利于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的实施。
（2）规范中所用VOCs末端治理技术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宜成熟、可靠、先进、节能、经济、本质安全或安全风险可控，优先选择能够对废气中有机物质进行回收利用的技术方案。
（3）规范中石化企业VOCs收集与治理设施在设计、安装、调试、运行和维护过程中应始终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严格遵守相关安全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
[bookmark: _Toc32161]3主要工作过程
2024年6月25日，成立了“石化行业无组织排放VOCs废气收集与治理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编制小组，开始编制工作的前期行业调研、国内外相关技术规范资料收集及翻译等工作，查阅山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等各省市对石化行业废气防治技术标准、规范以及指南。
2024年10月12日，主编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按照行业协会标准编制要求，正式向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标准编制立项申请。
2024年10月18日，中华环保联合会下达了《石化行业无组织排放VOCs废气收集与治理技术规范》标准制订计划项目的通知。
2025年4月2日，编制小组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立项申请的专家建议，完成了标准内容的初稿。
2025年5月14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北京召开了《石化行业无组织排放VOCs废气收集与治理技术规范》等团体标准的开题报告会及第一次标准内容的评审会议，与会专家对标准文稿和编制说明的后续修改、完善提出了建议。
[bookmark: _Toc2744]4 相关标准概况
针对无组织VOCs排放，国家出台了《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针对石化行业污染物排放，国家出台了《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含2024年修改单）》、《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含2024年修改单）》等标准，和一些地方排放标准（如北京市《炼油与石油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11/ 447—201）》）。针对石化行业VOCs治理技术，国家发布了《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综合治理方案》、《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实用手册》、《石油炼制工业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1094-2020）》等，地方也出台了。但是，至今仍没有系统的针对石化行业无组织VOCs的收集与治理技术进行整理总结。
欧盟在 1996 年公布了关于完整的防治和控制污染的指令 1996/61/EC，其中包括石油炼制行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欧盟根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工业排放的第 2010/75/EU号指令》确立了关于矿物油精炼废气治理的最佳可行技术及结论。
美国针对石油炼制工业大气污染物制订了炼油装置执行标准（EPA 40 CFR-60-J）、挥发性石油液体储罐执行标准（EPA 40 CFR-60-K）、炼油厂废水系统 VOCs 排放标准（EPA 40 CFR-60-QQQ），石油炼制工业有毒有害空气污染物（HAP）排放标准（EPA 40 CFR-63-CC）等排放标准，后续出台了石油液体储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EPA-450/2-77-036）、（EPA-450/2-78-047）、（EPA-453/R-94-001），油罐车装车挥发性有机物控制（EPA-450/2-77-026）、（EPA-450/2-78-051），炼厂废水处理设施挥发性有机物控制（EPA-450/2-77-025）、（EPA-453/D-93-056）。
[bookmark: _Toc2080]5 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5.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学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与治理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学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收集与治理技术选择。
本文件规定的无组织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包括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区呼吸气、挥发性有机液体装卸区逸散气、污水处理设施液面逸散气，其中挥发性有机液体装卸区逸散气为油气回收罩逸散的废气。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制定本技术要求依据的是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收集与治理技术标准、规范或手册等。对于石化行业无组织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收集与治理技术设备的材料选用、设置方式、检验等安全方面的规定，均引用现行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规范性引用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5.3 术语和定义
为了便于对标准条文的理解，对本标准中涉及的技术名词予以定义。对在其他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上已经定义的术语如果适用于本标准的，在本标准中不再重新进行定义。对于有关标准和规范上没有标准定义而本标准中需要解释的则给予命名和规范。对于本标准中涉及的一些最为核心的名词，虽然在其它标准中已有定义，在本标准中也重新进行解释。一些在其它标准中已经定义，但没有完全统一的名词在本标准中重新进行了定义与说明。
5.4 总体要求
（1）石化企业VOCs治理技术选择要遵循《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实用手册》，经过治理后的废气排放应符合GB 31570、GB 31571、GB 37822中的相关规定，治理过程严格控制二次污染。
（2）石化企业对于不能实现密闭的单元，根据生产工艺、操作方式以及废气性质、处理和处置方式，科学设置废气收集系统，做到“应收尽收，分质收集”，收集过程要综合考虑防腐、防火防爆、耐高温、结露、堵塞等因素。
（3） 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系统排风罩（集气罩）设置应符合GB/T16758的规定，实现废气高效收集。外部排风罩应按GB/T 16758、WS/T 757规定的方法，罩口最远VOCs 无组织排放处控制风速不低于0.3 m/s。
（4） 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设备同步运行，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产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排除故障或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5）VOCs末端治理技术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宜成熟、可靠、先进、节能、经济、本质安全或安全风险可控，优先选择能够对废气中有机物质进行回收利用的技术方案。
（6）石化企业VOCs收集与治理设施在设计、安装、调试、运行和维护过程中应始终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严格遵守相关安全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
5.5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区呼吸气收集治理
（1）储罐呼吸气收集治理应符合GB/T 13347、GB 50160 、SH/T 3007 等相关规定。
（2）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区在罐顶设置呼吸气管道收集，其中固定顶罐和内浮顶罐采用密闭管道，外浮顶罐采用移动连接伸缩管，通过单罐单控法或气相连通共用切断阀法，将罐体大小呼吸排放的VOCs进行有效收集，排入处理设施，废气收集效率高于90%。
（3）操作温度大于 90℃的高温物料储罐、气相空间高含硫化物的储罐、与其他气体易发生化学反应的物料储罐及其他需要设置专用气相连通及 VOCs 收集系统的储罐，应设置专用的气相连通与收集系统，并单独进入油气处理设施或进行预处理消除危险因素后，再与其他储罐 VOCs 收集系统相连。
（4）除 SH/T3007 要求外，甲 B和乙A 类中间原料储罐、芳烃类储罐、轻污油储罐、酸性水罐、排放气中含有较高浓度油气和硫化物等需对进行收集治理的储罐，应设置氮气密封系统。
（5）渣油、沥青等高温储罐罐顶连通收集的高温废气，需经冷却、分离，罐顶排气在冷却前的收集管线需进行伴热处理，避免废气中重组分冷凝堵塞管道和仪表。
（6）对于多个罐组共用一套废气回收处理装置的工程，需建设收集总管对多个罐组的 VOCs 进行集中收集后送入处理设施，收集系统应满足同一系统内同时运行的不同介质储罐的小时最大排气量的要求。同时，应保证从储罐至组收集总管、再至厂区收集总管的压力逐步降低，防止不同介质之间VOCs 互串造成物料污染。应按照相关标准与规定，做好废气收集系统的防雷防静电设计与管理。
（7）收集总管应采用地上敷设，并按照一定坡度坡向VOCs治理装置，便于生成的凝液自流至管道低点，并在低点设置分液罐或者导淋阀低点排凝，防止油气由于储罐内外温差冷凝蓄积，堵塞油气通道。
（8）须在气管上安装压力传感器、呼吸阀、自控阀门、阻火器、泄压阀等，支路管道设置远程控制调节阀，在工序或设备开启前开启。罐区呼吸气收集的风机需根据罐区呼吸气间歇排放特点、管道压降、气体流量等因素，采用变频风机。
（9）末端治理优先考虑采用冷凝（多级冷凝）、膜分离等方式，不凝性有机废气采用深度冷凝进行油气资源回收，油气回收系统的设计应满足GB/T 50759的要求。当单一技术无法满足GB 31570、GB 31571的要求时，应将回收后未达标的尾气进入活性炭吸附装置或生物装置处理，活性炭吸附装置的设计应满足HJ 2026的相关要求，生物装置的设计应满足T/CAEPI 29的相关要求。
（10）宜在油气处理装置前设置油气缓冲罐确保油气处理过程的平稳运行，缓冲罐上游总管上设置紧急切断阀、氧含量分析仪、油气爆炸下限浓度检测仪等设备。
（11）用冷凝法处理三苯罐时，须对冷凝装置进行除霜处理，尾气不适用深度冷凝，应通入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
（12）处理含高浓度硫VOCs气体储罐（酸性水、污油、粗柴油等）时应采取脱硫预处理，脱硫处理设施应设置在回收技术之后。
（13）进入热力分解装置（蓄热式燃烧、催化燃烧等）的油气管网，废气总管上应设置 LEL 浓度检测仪表，控制可燃物浓度降到爆炸下限的25%以下，当有机物浓度高于25%LEL时，应通过空气稀释或增加加引气量等方式进行调节，防止浓度超标的气相进入热力分解装置。热力分解装置的设计应满足HJ 1093、HJ 2027的相关要求。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储运罐区罐顶油气连通安全技术要求（试行）》（中国石化安技〔2018〕33号）针对储罐区呼吸气的收集要求规定了内浮顶和固定顶储罐的收集方法。由于目前针对外浮顶罐废气控制仅通过设置二次密封方式进行，所以本规范添加了移动连接伸缩管来收集外浮顶罐呼吸气。为了实现废气“应收尽收”的要求，因此对废气的收集率的规定是必要的。
考虑到收集系统安全性，所以对特殊物料储罐做了单独要求，同时对所有收集系统的控制阀设置、低点排凝以及风机的选型做出要求。
由于储罐区呼吸气是高浓度的挥发性有机废气，所以优先考虑冷凝（多级冷凝）、膜分离等回收技术，若无回收价值的混合油气采取燃烧技术。当单一技术无法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时，可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或生物装置来处理治理后的低浓度尾气。
为了保证治理系统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同样对治理设施提出一些要求，包括脱硫预处理、治理设施前的控制切断阀、油气缓冲罐、 LEL 浓度控制。
5.6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卸区逸散气收集治理
（1）装卸区逸散气收集应采用固定式或移动式集气罩装置，有效收集装卸作业过程逸散的VOCs，减少无组织排放。
（2）收集风罩设计应遵循GB/T 16758、WS/T 757的相关要求，吸气方向应尽可能与污染气流运动方向一致，防止排风罩周围气流紊乱，避免或减弱干扰气流和送风气流等对吸气气流的影响。当废气产生点较多，彼此距离较远时，应适当分设多套收集系统。
（3）油气收集管道收气口压力应低于罐车呼吸阀的最高定压。采用泄漏检测仪对槽罐呼吸阀和密闭设施进行密闭性检测。在收集系统支路管道设置远程控制调节阀的，须在工序或设备开启前开启。
（4）收集总管应采用地上敷设，并按照一定坡度坡向VOCs治理装置，便于生成的凝液自流至管道低点，并在低点设置分液罐或者导淋阀低点排凝，防止油气由于储罐内外温差冷凝蓄积，堵塞油气通道。
（5）末端治理应优先考虑采用活性炭吸附、生物法（生物洗涤、生物过滤、生物滴滤）进行净化处理，处理甲醇、乙醇、环氧丙烷等易溶于水的化学品装卸油气回收逸散废气时，宜采用生物洗涤法，产生的废水排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活性炭吸附装置的设计应满足HJ 2026的相关要求，生物装置的设计应满足T/CAEPI 29的相关要求。
（6）处理含高浓度硫VOCs气体罐车（酸性水、污油、粗柴油等）的装卸废气应采取脱硫预处理，如碱洗等方式。
（7）进入热力分解装置（蓄热式燃烧、催化燃烧等）的油气管网，废气总管上应设置 LEL 浓度检测仪表，控制可燃物浓度降到爆炸下限的25%以下，当有机物浓度高于25%LEL时，须通过空气稀释或增加引气量等方式进行调节，防止浓度超标的气相进入热力分解装置。热力分解装置的设计应满足HJ 1093、HJ 2027的相关要求。
（8）当单一技术无法满足GB 31570、GB 31571的要求时，应采取回收技术和破环技术组合的工艺。
装卸区逸散气采用固定式或移动式集气罩装置来收集，并规定了废气收集率。
由于装卸区逸散气的浓度要远低于储罐区呼吸气的浓度，但废气产生位点却明显较多，所以进行外部罩设计时需符合《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WS/T 757）、《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的相关要求。
考虑到收集系统安全性，对所有收集系统的控制阀设置、低点排凝做出要求。
由于装卸区逸散气浓度较低，所以优先考虑活性炭吸附法和生物法进行处理，若采用燃烧法时需调节废气 LEL 浓度。
5.7 污水处理设施液面逸散气收集治理
（1）集水井(池)、调节池、隔油池、气浮池、曝气池、生化池、浓缩池等污水处理池应采用密闭收集措施，密闭材料应具有防腐性能，密闭盖板应接近液面，负压收集后送后续的处理系统。
（2）跟据臭气源构筑物的种类、构筑物池体跨度、检修方便性等因素选择最合适的加盖方式，常用的加盖方式有玻璃钢加盖、反吊膜加盖、钢化玻璃加盖等，加盖设计要求遵循GB 50014相关要求。
（3）密闭管道应采用吸气式负压收集，防止无组织臭气外泄，构筑物尺寸较大时，吸气管道应均匀的分布在构筑物内，吸气管道材质应选用耐腐蚀的玻璃钢、不锈钢、UPVC等。收集效率总体达90%以上。
（4）各单元收集风量据构筑物的种类、散发臭气的水面面积、臭气空间体积等因素综合确定。风量计算依据：
a）初沉池、污泥浓缩池等构筑物臭气风量按单位水面积3 m3/(m2•h)计算，增加1~2次/h的空间换气量； 
b）曝气处理构筑物臭气风量按曝气量的110%计算。
c）污泥脱水机等封闭设备按封闭空间体积换气次数6~8次/h计；
d）涉及半封口机罩，按机罩开口处抽气流速为0.6m/s计。
e）对于人员需要经常进入的处理构(建)筑物，抽气量宜按换气次数不少于6次/h计算。当人员短时进入且换气次数难以满足时，需要考虑人员进入时自然通风或临时强制通风措施。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4]（5）污水处理设施低浓度VOCs废气宜优先考虑采用生物法（生物过滤、生物滴滤、生物洗涤等）净化废气；当单一生物净化工艺无法满足GB 31570、GB 31571的要求时，可考虑组合其他净化工艺进行深度处理，以保障尾气达标排放。生物装置的设计应满足T/CAEPI 29-2020的相关要求，其他净化工艺的设计应满足优先满足相应的规范要求。
（6）污水处理设施高浓度VOCs废气采用热力燃烧工艺处理时，废气总管上应设置 LEL 浓度检测仪表，控制可燃物浓度降到爆炸下限的25%以下，同时废气总管上应设置甲烷传感器，控制甲烷体积浓度在1%以下。当有机物浓度及甲烷体积浓度超标时，须通过空气稀释或增加引气量等方式进行调节，防止浓度超标的气相进入燃烧装置。
污水处理设施液面逸散气一般含有低浓度的含硫挥发性有机物，所以需要加盖收集废气，盖板与管道需要选择耐腐蚀的材料。根据《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石油炼制工业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1094）的要求确定计算风量、换气次数、抽气流速等。
污水处理设施液面逸散气无回收价值，但含有低浓度的含硫挥发性有机物，所以采用碱洗脱硫预处理后进行净化处理，其中低浓度废气采用生物法（生物过滤、生物滴滤、生物洗涤等）处理，当废气排放浓度不达标时考虑组合其他净化工艺进行深度处理，以保障尾气达标排放。高浓度废气则采用热力燃烧法处理。该技术保证了安全、高效、低碳的理念，针对污水处理设施不同浓度废气进行分类处理，并由于该类废气含有甲烷等易燃易爆气体，专门设置LEL 浓度检测仪表和甲烷传感器，以保证净化装置安全运行。
[bookmark: _Toc31696]6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技术分析
本规范的实施可促进石化行业无组织VOCs废气收集治理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废气治理达标排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针对储罐区高浓度废气优先采用冷凝、膜分离等回收方法，装卸区低浓度废气优先采用活性炭吸附法，污水处理设施液面低浓度采用废气生物法，尾气采用活性炭吸附等方式进行深度处理，高浓度则采用热力燃烧法，最终形成安全、高效、低碳的无组织废气治理技术。
通过对三个无组织排放污染源废气进行分类收集，可以实现石化行业VOCs有效收集，减少无组织排放；同时，采用冷凝、膜分离等资源回收技术，可以实现VOCs有效回收，资源化利用。因此，经济和环境效益显著。
[bookmark: _Toc3897]7 标准实施建议
在编制过程中，有关条款直接引用了现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内容，尽量避免重复，力求简化。内容上力求突出石化行业无组织排放VOCs废气特有收集与治理的技术要求，层次上尽量体现与各标准之间的衔接。因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实施一段时间后，根据反馈的问题和技术进步情况，进行修订完善、更新标准的内容。
